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中坝电站“3·6”淹溺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一、总体情况
2025年3月6日9时50分左右，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坝电站发生一起淹溺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55万元。
根据《四川省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实施办法》规定，县安办组织县应急局、县经信局等单位组成事故调查评估组，调查评估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对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坝电站“3·6”淹溺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
经调查评估，汶川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全力以赴开展事故救援及善后工作，依法成立了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坝电站“3·6”淹溺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技术鉴定、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按时完成了事故调查和结案工作。汶川县相关部门对事故责任人、责任单位进行了处理，对防范整改措施进行了落实。
二、事故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按照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责任单位处理及整改措施落实的要求，县应急管理局对事故责任单位及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行政处罚，涉事相关部门和企业对照各自职责，对事故整改措施与建议进行落实整改。经评估组核查证实，行政处罚罚款和赔偿款均已全部缴纳、赔偿到位，并已结案。
（一）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对事故企业有关责任人的处理
①徐x迅，作为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未有效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已处人民币2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的行政处罚。
②陈x桃，作为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坝电站站长，对电站尾水闸门门槽底板清理工程安全风险认识不足，对发包工程履行统一协调、监督管理不到位，没有制定电站尾水闸门门槽底板清理工程安全操作规程和事故应急预案，没有对第三方公司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没有及时制止潜水员违章作业、第三方现场负责人违章指挥行为，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已处人民币20350元（大写：贰万零叁佰伍拾元）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_GoBack]②何x君，作为自贡市顺安水下作业有限公司安全管理人员，在明知潜水人员不上岸即关闭闸门是违章作业，仍然听从死者的指令向电站操作人员温旭辉发出关闭工作闸门指令，在作业现场未按规定配备潜水作业应急救援装备，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已处人民币13020元（大写：壹万叁仟零贰拾元）的行政处罚。
2.对涉事企业的处理
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已处人民币600000.00元（大写：陆拾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二）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加强对相关规程及法律法规学习，梳理完善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作业流程、考核细则及岗位职责。
2.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带头学习安全生产相关文件精神，安排部署安全生产相关工作，。
3.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参与中坝电站尾水检修闸门门槽清理等工程，并按照要求签订了外委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4.多次组织员工全面排查设备缺陷、环境隐患、管理漏洞、操作违章等问题，建立隐患台账，实现隐患闭环整改。对行业主管部门检查发现的隐患也全部完成闭环整改。
5.组织员工开展防汛、防灾、减灾及消防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对员工开展《安规》应知应会培训并进行考核。
6.相关部门同志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对事故情况进行了通报，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落实监督管理职责，强化相关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对部门安全生产工作做出进一步部署。
三、评估结论意见及工作建议
（一）总体评估意见
一是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了缴纳罚款；二是公司从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安全培训教育、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完善等方面入手，严格按照事故调查报告中的整改措施进行逐一落实。
（二）存在的问题
企业人员配备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企业现场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身兼多职。
五、工作建议
一是行业主管部门加大对辖区内企业的安全检查和指导服务，确保企业安全生产。二是督促企业对公司相关作业规程以及安全管理制度进行系统学习，确保相应的操作规程和管制制度能够落地落实。

  汶川华明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坝电站“3·6”淹溺
事故调查组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
2026年3月4日


- 1 -

- 2 -

